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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智
尊
者
著

香
光
鞏
固
鄉
編
譯
組
譯貪

是
業
因
緣
的
起
源

p

嗔
是
業
自
綠
的
起
源

9

癡
是
業
因
緣
的
起
源
。

去
除
貪
、
瞋
、
癡

9

業
因
緣
、
亦
滅
盡
9

就
像
將
棕
欄
的
殘
幹

p

從
根
部
切
斷
，
使
之
不
再
存
在

9

未
來
也
無
法
再
生
。

、

國

，.、

'--' 

比
丘
們
!
使
業
生
起
的
原
因
有
三
一

.. 

貪
、
瞋
、
癡
。

比
丘
們
1
.

由
貪
不
起
無
貪
，
貪
必
由
貪
生
起

a
，
由
瞋
不
起
無
瞋

9

瞋
必
由
瞋
生
起

9

由
癡
不
起
無

L

癡
9

癡
必
由
-
一
凝
生
起
。



拿一
因
貪
、
瞋
、
癡
所
生
的
業
，
天
、
人
或
其
他
善
趣
將
不
現
起
仰
;
因
貪
、
嗔
、
癡
所
生
的
業
，
地

獄
、
畜
生
、
餓
鬼
道
或
其
他
惡
趣
將
現
起
。

比
丘
們
!
這
就
是
三
種
使
業
生
起
的
原
因
。

比
丘
們
1
.

另
外
有
三
種
使
業
生
起
之
因

.. 

無
貪
、
無
瞋
、
無
癡
。

比
丘
們
!
由
無
貪
而
不
起
貪
，
無
貪
必
由
無
貪
而
生
;
由
無
嗔
而
不
起
曉
，
無
嗔
必
由
無
嗔
而
生
;

由
無
癡
而
不
起
癡
'
無
癡
必
由
無
癡
而
生
。

因
無
貪
、
無
瞋
、
無
癡
所
生
的
業
，
地
獄
、
畜
生
、
餓
鬼
或
其
他
惡
趣
將
不
現
起
;
因
無
貪
、
無

瞋
、
無
癡
所
生
的
業
，
天
、
人
或
畔
咐
他
善
趣
將
會
現
起
。

比
丘
們
!
這
便
是
另
外
三
種
使
業
生
起
的
因
。
(
《
增
支
部
》
今
這
)

佛
陀
於
本
經
中
委
婉
地
駁
斥
了
「
以
結
果
判
定
方
法
」
的
格
言
，
一
道
信
念
在
政
治
，
甚
至
為
宗
教
機
構

廣
泛
信
奉
著
。
本
經
進
一
步
宣
稱
，
運
用
這
格
言
於
以
下
的
信
仰

.. 

此
世
以
不
正
當
的
手
法
來
實
現
目
標
，

來
世
將
得
到
獎
勵
;
或
不
將
之
運
用
於
宗
教
，
而
認
為
於
現
世
的
破
壞
與
鎮
壓
，
未
來
的
理
想
社
會
或
「
人

間
天
堂
」
將
會
實
現
，
這
些
都
是
無
稽
之
談
。

本
經
更
進
一
步
否
定
以
下
的
觀
念
:
貪
求
的
熱
情
或
行
為
，
雖
然
被
視
為
不
道
德
或
有
罪
的
，
但
無
須

視
其
為
解
脫
或
救
贖
的
障
礙
，
甚
至
還
有
助
於
其
實
現
。
這
樣
的
思
想
有
各
種
說
法
，
隸
屬
於
某
些
世
界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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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教
的
道
德
廢
棄
論
派
一
直
將
之
提
出
討
論
悶
。

「
以
結
果
凋
定
方
法
」

?
也
出
現
在
倫
理
動

機
論
的
基
本
信
念
中
:
「
不
論
做
了
什
麼
?
只
要
動
機
是
為
了
一
讓
這
世
界
更
美
好

9

都
是
道
體
或
正
確
的
?

所
有
這
樣
的
觀
念
，
從
佛
陀
含
蓄
的
陳
述
看
來
，
皆
不
堪
一

也
無
法
成
立
。

;-、

'-J 
若
聖
弟
子
知

者
為
不
至
一
口
與
不
善
根9
若
知
道
何
者
為
善
與
善
根
|
|
在
這
樣
的
程
度
上
，
他
可

謂
是
有
正
見
者
之
一
，
他
的
知
見
是
正
確
的
，
深
信
教
法
，
觸
及
正
冒

何
謂
不
善
?
殺
是
不
善
，
不
予
而
取
是
不
善
，
邪
淫
是
不
善
，
妄
語
是
不
善
，
兩
舌
是
不
善

9

惡

(
的
核
心
)
。

口
是
不
善
，
綺
語
是
不
善
，
貪
是
不
善
，
隨
川
是
不
善
，
邪
見
是
不
善
。

何
謂
不
善
根
?
會
川
是
不
善
報
，
瞋
是
不
善
棍
，
癡
是
不
善
祿
。

又
何
謂
善
?
不
殺
是
善

9

不
取
人
未
予
之
物
是
善

9

不
邪
淫
是
羊
一
口
，
不
妄
語j
e
-
-

不
兩
舌
，
固
:
;
不

惡
口
，
:
曰
:
不
綺
語
是
善
，
無
貪
是
善
?
無
瞋
是
善
，
正
見
是
善
。

何
謂
善
根
?
無
貪
是
善
根
，
無
曉
是
善
根
，

癡
是
善
根
。
(
《
中
部
。
國
正
見
經
》
)

舍
利
弗
尊
者
在
這
段
開
一
前
中
'
，

、
口
、
意
的
「

、
十
不
善
業
道
」
，
也
可
稱
為
十
善
行
、

十
不
善
行
，
來
解
釋
善
與
不
善
。
他
列
舉
出
十
種
鴨
確
的
不
道
德
行
為
來
解
釋
不
善
，
即
使
是
屬
於
心
理
上



不
善
業
的
最
後
三
頂
，

然
而
，

如
何自

所
述

，
而
是
包
含
任
何
程
度
的
貧
、
瞋
、

一
切
身
、
口
、

?
所
以
屬
於
不

。
而
婚
姻
伴
侶
聞
輿
性
有
關
的
身
、
口
、
意
行
也
是
如
此
，

。
她
叭
中
間
，

0

個
人
的
回
國
眛
、

真
正
的
利
益
無
知
、
、
心
胸
狹
窄
，
這
些
並
非
不
道
德
，

?
是
癡
不
善
根
的
一

r-. 

I-.J 

諸
比
丘
!
我
說
「

」
有
三
種
.. 

因
貪
而
起

9

因
嗔
而
起
，
因
癡
而
起
。

不
予
而
取
、
邪
淫
、
妄
語
、
兩
舌
、
惡
口
、
綺
語
、
貪
、
曉
與
邪
見
，
我
說
這
一
切
皆
有
三
種
@
﹒

即
因
貪
而
起

9

因
瞋
而
起

9

而
起
。

諸
比
丘
1
.

因
此
，
貪
是
業
因
緣
的

9

瞋
是
業
因
緣

9

、
一
凝
是
業
因
緣
的
起
源
。
但
去
除

種軒

貪
、
腫
川
、
癡
9

業
因
緣
、
亦
滅
盡
。
(
《
增
支
部
》
5
.
3
4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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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
輸
過
糊
糊
輪
過
的
止
自
嘲
〕

(
一
)
比
丘
們
!
業
生
起
的
原
因
有
三
:
貪
、
瞋
與
癡
。

由
貪
而
成
，
由
貪
所
生
，
以
舍
門
為
緣

9

以
貪
為
因
的
業
。
9

由
瞋
而
成
，
由
瞋
所
生
，
以
嗔
為
線
，
以
瞋
為
困
的
業
;

由
癡
而
成
，
由
癡
所
生
，
以
癡
為
埠
，
以
癡
為
困
的
業

-
9

不
論
個
體
投
生
何
處
，
這
樣
的
業
必
然
會
成
熟
，
不
論
業
於
何
處
成
熟

9

這
個
體
必
將
承
受
其
果
，

於
此
世
、
下
一
世
或
未
來
世
。

如
同
未
受
損
傷
、
破
壞
、
不
受
風

日
一
曬
還
能
生
長
的
種
子
，
播
種
於
良
田
中

9

以
肥
泛
的
土
壤

來
種
植
。
如
果
有
適
量
的
雨
水
，
種
子
必
會
成
長
、
茁
壯
至
完
全
成
熟
。
同
樣
地
，
貪
、
嗔
或
癡
所
造

作
的
業
，
不
管
個
體
投
生
何
處
，
都
將
成
熟
;
不
論
此
業
於
何
處
成
熟
，
個
體
必
將
承
受
其
果
，
於
此

世
、
下
一
世
或
未
來
世
。

(
二
)
另
外
，
尚
有
使
業
生
起
的
三
種
因
:
無
貪
、
無
嗔
與
無
癡
。

若
有
白
無
貪
而
成
，
白
無
貪
所
生
，
以
無
貪
為
雄
，
以
無
貪
為
困

9

若
貪
已
減
盡
的
業
團
，

若
有
由
無
瞋
而
成
，
由
無
嗔
所
生
，
以
無
嗔
為
緣
，
以
無
嗔
為
因
，
若
瞋
已
滅
盡
的
業

-
9

若
有
白
無
癡
而
成
，
由
無
癡
所
生
，
以
燕
癡
為
緣
，
以
無
癡
為
因
，
若
癡
已
減
盡
的
業
目
，



這
樣
的
業
已
捨
棄
，
就
像
將
棕
糊
的
殘
幹

9

從
根
部
切
斷
，
使
之
不
再
(
成
長
)
存
在
，
未
來
也
無

法
再
生
。如

同
未
受
損
傷
、
破
壞
、
不
受
風
吹
日
曬
還
能
生
長
的
種
子
，
播
種
於
良
田
中
。
若
現
今
有
人
將

種
子
燃
燒
成
灰
，
撒
於
強
風
裡

9

或
投
入
鴻
急
的
水
中
流
走

9

那
麼
，
這
些
種
子
必
定
完
全
毀
減
，
無

法
萌
芽
。
同
樣
地
，
無
貪
、
無
瞋
、
無
癡
所
成
的
業

9

若
貪
、
瞋
、

已
滅
盡
，
|
這
樣
的
業
已
捨
棄

9

就
像
將
棕
禍
的
殘
幹

9

從
根
部
切
斷

9

使
之
不
再
(
成
長
)
存
在
，
未
來
也
無
法
再
生
。
(
《
增
支
部
》
凶
﹒

凶
凶
)

證
得
阿
羅
漢
時
，
最
微
糊
的
貪
、
癡
已
完
全
減
除

9

而
頤
連
同
其
最
微
細
的
一

?
則
在
「
不
還
」
(
阿

那
含
)
捨
斷
，
經
文
(
二
)
因
此
只
適
用
於
最
終
解
脫
的
幾
個
階
段
的
業
行
，

9

這
些
業
才
完
全

「
捨
斷
?
不
再
導
致
來
生
的
輸
、
過
。
因
此
只
有
在
阿
羅
漢
時
，
一

二
不
善
根
才
「
滅
盡
」
9

雖
然
在
解
脫
的

。
阿
羅
漠
的
業
不
再
產
生
後
有
，
也
如
業
的
四
部
分
中
的
第
四
項

.. 

黑
業
生
黑
果
圈
，

白
，
業
生
白
果
﹒
'

黑
白
業
生
黑
白
果
，

會

非
黑
非
白
業
生
非
黑
非
白
果
，
並
導
向
業
的
止
息
。
(
《
增
支
部
》
卉
怕
也
;
《
中
部
》
2
)



一
種
業
是
捨
棄
一
切
業
行
的
思
，

(
須
陀
一
組
道
、
斯
陀
合
道

阿
那
含
道
、
阿
羅
漢
道
)

苦苦

使

他
不

牽
扯
到
業
或

受
縛
於
來
世
的

有

為

\-./ 

? 

(
盤
山

明流
露
，

9

但
聽
悲

，
而
未
涉
入
情
感
。
只
要
生
命
的
動
力
仍
然
持
績
，

的
化
身
站
著
?某

些
眾
生
的
諸
根
較
偏
重
貪

9

有
些
則
是
嗔
或
癡
-
，
有
的
則
較
偏
重
無
貪
、
無
嗔
或
無
可
一
擬
。
諸
根

的
偏
重
是
由
什
麼
主
導
呢
?
是
前
世
的
根
決
定
現
世
，
中
諸
根
的
偏
重
。

在
業
累
積
時
有
種
種
的
差
別
。
某
人
於
(
結
生
)
業
累
積
時
?
貪
強
而
無
貪
弱
，
，
無
曉
、
無
、
一
癡
強
，



等PEi
而
嗔
、
癡
弱
，
他
弱
的
無
貪
不
能
凌
駕
貪
之
上
，
但
強
的
無
瞋
、
無
癡
則
勝
過
曉
、
癡
。
因
此
，
當
有

情
因
這
樣
的
業
而
結
生
時
，
他
將
會
貪
婪
、
性
情
溫
順
、
不
暴
躁
，
聰
明
、
擁
有
快
如
閃
電
的
聰
慧
。

在
另
一
種
情
況
，
於
業
累
積
峙
，
貪
、
瞋
強
，
無
貪
、
無
瞋
弱
.
，
但
無
癡
強
，
癡
弱
。
此
人
將
會

貪
婪
、
瞋
恨
，
但
十
分
聰
明
，
如
施
無
畏
長
者
自

E
R

巴
巴
S
F
a
己
一
樣
，
有
閃
電
般
的
聰
慧
。

業
累
積
時
，
貪
、
無
嗔
與
癡
強
，
而
其
他
根
弱
.
，
此
人
會
貪
婪
、
患
笨
，
但
性
情
溫
順
、
不
暴
躁
。

業
累
積
時
，
貪
、
嗔
、
癡
三
根
強
，
無
貪
等
弱
;
此
人
將
貪
婪
，
喜
好
瞋
恨
與
單
地
癡
。

業
累
積
時
，
無
貪
、
瞋
與
癡
強
，
其
餘
則
弱
;
此
人
將
少
有
(
貪
的
)
煩
惱
，
即
使
看
到
天
界
的
感

官
所
緣
也
不
為
所
動
，
但
他
喜
好
生
瞋
'
理
解
力
也
不
高
。

業
累
積
峙
，
無
貪
、
無
嗔
與
癡
強
，
其
餘
則
弱
;
此
人
將
會
不
貪
，
性
情
溫
順
，
但
理
解
力
差
。

業
累
積
時
，
無
貪
、
嗔
與
無
癡
強
，
其
餘
則
弱
;
此
人
將
不
貪
且
聰
慧
，
但
好
嗔
'
個
性
暴
躁
。

但
當
業
累
積
時
，
三
(
善
根
)
無
貪
、
無
瞋
、
無
癡
強
，
貪
等
弱
，
此
人
將
無
貪
、
無
瞋
且
有
智

慧
，
如
僧
護
長
老
(
切
g
m
冒
停
霞
且

S
)
。
(
《
殊
勝
義
論
》
3
.
N
a斗
楠
)

【
註
釋
}

川
藉
由
輪
迴
。

開
佛
阻
時
代
則
更
加
拒
絕
此
一
論
題
，
可
見
《
中
部
，
蛇
喻
經
》
(
單
而

M
E
b曾
告

S
m
r
u
E
Z
N
N
)
，
向
智
尊
者
譯
(
《
法
輸
》

z
。
因
ι
∞
\
ι唔
唔
目
也
已
.
自
訊
過
凶
唱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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